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彈性課程開課注意事項 
                       106年 5月 31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10年 5月 27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10年 12月 23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11年 05月 26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12年 12月 21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14年 05月 22日 113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一、 本校為推動跨領域教學創新，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本注意事項所稱之彈性課程包含 

(一) 微學分課程：微學分課程係指各開課單位依其欲培育之專業核

心能力或以特定議題為導向強化學生實作能力，所規劃系列學

習活動之微課程組合。 

(二) 深碗課程：深碗課程係指於原課程學分外，額外增加學生討

論、實作或互動學習之課程學分數。 

(三) 共授課程：共授課程係指至少由兩位教師共同出席開課，並由

跨系、所、中心且不同領域之教師合作，設計跨領域之整合性

與創新內容課程。 

(四) 協同課程：協同課程係指為深化實務教學，培育學生實作力及就

業力，由本校專任教師引進實務專家協同教學之課程。 

三、 微學分課程之開課內涵如下： 

(一) 微課程內容應以產業實務及實作為主，形式包括工作坊、實作

研習、演講或講座、參訪等短時性而簡練之課程規劃。 

(二) 依正式課程內容需求，將無法安排或毋須安排於正式講授課程

中之學習活動，設計為適當配搭之微課程。微課程強調小而美

的課程設計，每一微課程應具特定的學習主題，並以達成該項

主題的認知或技能習得為學習目標。 

(三) 微課程以 18小時配當 1學分為原則，並得由開課單位依課程內

容之深度與廣度合理配當之。 

四、 深碗課程之開課內涵如下： 

(一) 檢討各系、所、中心之課程結構，並提出深化學習質與量之課

程改造規劃。 

(二) 以必修之基礎課程及核心課程為限，在原有課程學分外，增加 1 

至 2 學分。所增加之學分數，以厚實學生自我學習份量為重

點，力求專精而深研的課程規劃，以培養學生較高層次的學習

與認知能力。 

(三) 深碗課程所增加之每 1 學分，應規劃不同形式並設計師生互

動、引導學生討論之非講授類課程，包括討論課、實作課、展

演等。 

五、 共授課程之開課內涵如下： 

(一) 共授課程係指由不同領域之教師(至多 3位)共同出席開課。 



(二) 透過共時授課，以跨領域的思考方式，結合不同領域師生交流

學習與討論機會，培養學生思考、實作、批判的能力。 

(三) 共授課程應指定一位主授教師負責統整學生成績，並依規定於

成績輸入系統登錄學生成績，確認後完成成績繳交。有關成績

評量方式及繳交成績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四) 共授教師須確實共同到班授課，其授課時數若需額外之計算方

式，得以專簽檢附跨領域共授課程計畫書，經校長核定後專案

核計，所需費用由當年度計畫案或開課單位自籌經費項下支

應。 

(五) 經本校教師個人或組隊申請並獲補助之計畫，如因計畫執行需

開設共授課程，且開課所需之額外經費由計畫當年度經費支應

時，其開課條件得不受本要點第二點第一項第三款限制。 

六、 協同課程之開課內涵如下： 

(一)依系所特色及產業發展需求所開設之專業實務課程，以深化產業

實務為導向，引進實務專家協同教學，以本校專任教師授課為主，

實務專家協同教學為輔。 

(二)專任教師須全學期主持課程教學，並引導實務專家共同參與教學

活動。同一門課程不限由一位實務專家協同授課。 

(三)每門協同課程其實務專家教學之總時數，以全學期(十八週)授課

總時數之三分之一為限，課程之教學講授大綱、成績考核及登錄

等業務由本校專任教師辦理。 

(四)協同課程之實務專家參與實務教學進度及上課週次，應詳細登載

於課程講授大綱內，其參與協同教學所需費用由當年度計畫案或

開課單位自籌經費項下支應。 

七、 開課程序 

(一) 微學分課程：於開課前一學期經系、所、中心課程委員會審

議，並經院及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開授，每位教師每學

期(與協同課程合計)以開設一門為限。 

(二) 深碗課程：於開課前一學期提具計畫書(附表一)，經系、所、

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每系、所、中心院每學期至多 1門，並

經院及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必要時可邀請校外專家參與審查

通過後，始得開授。 

(三) 共授課程：主授教師應於開課前一學期提具計畫書(附表二)，

經系、所、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每院每學期至多提出 2門共

授課程，並經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必要時可邀請校外共時授

課專家參與審查通過後，始得開授。 

(四) 協同課程：於開課前一學期提具計畫書(附表三)，經系、所、

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並經院及校課程委員會議審查通過後始得

開授，每位教師每學期(與微學分課程合計)以開設一門為限。 



八、 開課教師依本注意事項開授之課程，其當學期教學意見反映調查平

均值低於 3.5分或未提出教學成果報告者，次學期不得再依本注意

事項開設彈性課程。 

前項教學成果報告應由開課單位妥適保存，以因應相關單位稽查。 

九、 本注意事項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開設深碗課程計畫書 

深碗課程 

課程名稱  

□本課程確實為本單位之必修基礎課程及核心課程 

開課學期  

開課系所(中心)  

開課班級  

學分數  

教師  系所  

專長領

域和本

課程關

聯度 

 

課程說明  

授課大綱  

深碗教學之必要性與教學方式說明 

□討論   □實作  □展演 □其他____________ 

 

核心能力 核心能力關聯度 

A   

B   

C   

課程進度及課程形式規劃 

週次 單元主題 

第 1 週  

第 2 週  

第 3 週  

第 4 週  

第 5 週  

第 6 週  

第 7 週  

第 8 週  

第 9 週  

附表一 



第 10 週  

第 11 週  

第 12 週  

第 13 週  

第 14 週  

第 15 週  

第 16 週  

第 17 週  

第 18 週  

成績評量方式 

 

 

課程預期效益 

 

 

其他 

 

授課教師 系所(中心)主管 院長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開設跨領域共授課程計畫書 

共授課程 

課程名稱  

開課學期  

開課系所(中心)  

開課班級  

學分數  

必╱選修  

主授教師  系所  

專長領

域和本

課程關

聯度 

 

共授教師  系所  

專長領

域和本

課程關

聯度 

 

課程說明  

授課大綱  

共時授課之必要性 

(請就本課程之跨領域及創新整合內容與共授方式之必要連結逕行說明) 

 

 

 

核心能力 核心能力關聯度 

A   

B   

C   

課程進度及共授方式規劃 

※授課教師須依表列週次出席授課※ 

週次 單元主題及共授方式 授課教師 

第 1 週   

第 2 週   

第 3 週   

第 4 週   

第 5 週   

附表二 



第 6 週   

第 7 週   

第 8 週   

第 9 週   

第 10 週   

第 11 週   

第 12 週   

第 13 週   

第 14 週   

第 15 週   

第 16 週   

第 17 週   

第 18 週   

其他 

 

主授教師 主授系所(中心)主管 主授院長 

 

 

 

 

 

 

共授教師 共授系所(中心)主管 共授院長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開設協同課程計畫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開課學期  課程名稱  

專任教師姓名  
課程代碼  

學分數  

二、實務專家資料 

實務專家姓名  服務單位  

工作職稱  服務年資  

業師經歷  

二、實務專家協同教學整體規劃 

課程授課總時數        小時(學分數*18週) 

實務專家
授課週次 

實務專家
授課時數 實務專家協同教學之課程大綱與內容 

   

   

   

   

   

   

預期成效:  

申請教師簽章 系所(中心)主管 院長 

   

 

附表三 

 


